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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審議本校學生轉入本系，依據「嘉南藥理大

學大學部學生轉系(組、學位學程)辦法」特訂定「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轉系要點」 (以

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轉系相關審查作業，由本系招生委員會進行審查。 

三、申請轉入本系之學生，應符合「嘉南藥理大學大學部學生轉系(組、學位學程)辦法」

相關條文之規定，並具備下列資格: 

(一)申請前之各學期操行總平均成績80分以上。 

(二)本系三年級(含)以上不接受轉系生。 

四、申請學生之資格審查合格者，得參加本系轉系考試，其名單由教務處統一公告。  

五、本系一年級及二年級轉系各項評分項目: 

(一)考試科目： 

1.一年級:普通化學及普通生物學。 

2.二年級轉系考分二年級寒假及一年級升二年級暑假轉系考，其考試科目如下: 

      (1)寒假轉系:生理學及有機化學。 

      (2)暑假轉系:普通化學及普通生物學。 

(二)書面資料審查： 

1.在校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的系標準化數值(Ｚ值) 

2.個人自傳及在學中取得的個人表現佐證資料 

上述各項成績評分項目及比例、計分內容，明訂於轉系考試簡章中。 

六、錄取方式: 

(一)各年級錄取名單依總成績高低排序決定。 

(二)如遇總成績相同者，則參酌順序為考試科目成績、書面資料審查成績: 

1.考試科目成績： 

(1)一年級:普通化學，普通生物學。 

(2)二年級: 

(A)寒假轉系:有機化學，生理學。  

(B)暑假轉系:普通化學，普通生物學。 

2.書面資料審查成績:如遇各考試科目總分相同者，則參酌順序為在校歷年學 

業成績總平均分數的系標準化數值(Ｚ值)、個人自傳及在學中取得的個人表 

現佐證資料。 

七、本要點於系務會議通過，經院務會議審議，送「嘉南藥理大學轉系(組、學位學程)

委員會」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